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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市管公办普

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的通知 

 

市管公办各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做好今年市管公办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

作，在综合考虑上年度学校招生实际完成数、普通高中办学

条件可承载能力、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目标、普职协调发展和

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并结合高考综合改

革、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等要求，经研究下达 2022

年市管公办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（详见附件）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严格按照《南昌市 2022年高中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意见》

(洪教普高字〔2022〕3 号)等文件要求切实做好高中阶段招

生工作。 

严格招生计划管理，各招生学校要严格执行市教育局下

达的招生计划，大力推进“阳光招生”，及时主动公开招生

计划、招生类型等相关招生入学信息，加强对招生入学和人



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的宣传解读，引导家长形成合理的就

学预期。所有招生学校一视同仁，均不得享有招生特权，严

禁未经批准超计划招生，严禁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

学生，严禁普通高中学生借读、旁听。对违规招生学校，一

经查出将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 

 

附件:2022 年南昌市市管公办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 

招生计划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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